E e U SRR SR e
1148 & B35 % 695
R I | A
H2 A LIRS I‘ﬁfﬁ‘f—a—i (=4 (/é#j% %ééﬂ;)
FRRER AT AP

[
b
u

A=

FPAFEARBAAEZHEE R AR ARII4ESY 1P 3 R

- R AETREE)EIEFT LD R A R AR, 107,
094~ > 2 p A E114#47 11 pAT A p ok > RBF & 415
N U N

CMEABERBSEAFREAENL 107,094~ 0 2 p A4 E
AP TIP AT F P 0 o & 1500 8 2 14

wﬁ%%éﬁ&@%ﬁ%ﬁ#ﬁiml107%4m’&51%WLME

48259%3@%?%9& Feik & 50 E 2 )4 o

BRI AL ookt e S e B

e LB FiE e

NEGEON RIS

Aoy RN R A T4 R3T0,000 % B AR A BERS  (F B
FolARLEAFRE | EIALFF LD B B ‘
e 3R 1,107,094~ 2 R AR TG BHRE -

I

I=q

Tgz1ed

T NFBE G
AEF RBEE L AT PARAN P 31 #
REFEE 53860 & s 0 £ kR r\%‘»



™
A%k ERXLBEVHRESFRE IR AT WS
ﬁ*ﬁ??)%E5%’$%$%$~%$é%&wé

fEAmd e A E P ARI3E2Y 3k £4
F T EETILEN (TR) 90,8447 (=20 FF2
0,200~ +37" #3F49,644~ +4"? #F 21,000~ ) 01134%4
EMB$%$\%%‘%@W%’@&uumﬁiésﬁ
B F BREE R LARMVITON 2 1w (2 %% : 000-000
O%fu”fﬁﬁ,i‘siﬁiﬁa) T ETRRENT TR BH
TEFELE R M-, #=0113847 120 25 H505 ~
"u%ﬁ)ﬁz/p ‘g’,f']-‘?'iﬁﬁi)(f
B2 pasgr (THFRAEHT
L%/Pl’;ﬁ" FERRT o ERE
AL % A 113E40 25p F E3T
R R ROP R
THEEA 2B E A
%%ﬁﬁﬁfﬁiﬁﬁﬂﬁwa
@iﬁﬁ%%‘ﬂwom4

: p R S C N
A E%ﬁﬁ’$4ik@mﬁﬁ
W%awwwd 9M)M4 (=72 &2 45858 ~ +4 «

790,844~ ) ~ kX F w1134 7 2/p sk PR F
B EHLHBILR* o AR XA T AR A
L 1132120 2p R A FIGFHH o £ e L
BEFIAALEALE1, 107,094~ (= 4L 8 4mF ¢ 29
40SMm+lBﬁ49%B§%?ﬁﬂﬁiﬁ*‘%%ﬁ{f@ﬁ
Fﬂl%ﬂwi)’%F—ﬁréfﬁ’ﬁ%%4¢“%%
FRALEHEBEF - 8P I CORLICBELHTRE]
010%54’£éiﬁﬂkéﬁwééﬁfwﬁi$4§si’i%ﬁﬁ
FIGO0 B 2 1L o fedef @43 5B H PR R
SR AR E DR L BRE

}

wh [y 3

-

Y-
Ny
,‘ﬁj\
(=
B

J
,®

W

!
A
.\ﬂ"\

e

ﬁﬂﬂ@«*@\/ﬁﬁwh%
(S\

b4

2
35

v

»
—\

i

\_

"-'\

M L C
o

%

N
A

3

%

>~

e
«E\fv

)

N



CEXPFEAALAGERI A 2 2P L
oA AFLBG AR FHALGARL LR

(k2§ 25 g Pllemfl: 2R 2 1% RFITF 2 MR

¥po FRLLES
“EHORLZAKZREY  EBRBIRANT R LT 4L
LT KL REFREAE ERY D dmt]13840
26p 52 B RS EHUHSEE Y R A2 L H (LY
BB T Ao AT ) B A SRR 0 2 SARE B
w7 EH (LE 5124 141-142F ) »HER2 4% 52

B ook AL d R g T 2024/4/25P 11 i

facm g B ek oA 2 jew 0 7 2 kR BRIF
B > (;}:,;f’;v}%:%) ’sz—"}g A ;_,{ M erpk @ u'L'rﬂ}g %_,%ar ) T%"Eﬁ?
B 2024/4/25p Mts B gmik r BEFOFE L LRI
oy (REF22F) o & 4L mTABAL ARG
M FRAG hlcy o RWB T ARE P RERRL
535940, 8447 0 2 f113# 47 250 15 4 £ B gmie ¥ HF
2R E KL EBEY 166,250~ (Pt tror ) o
£341,107,094~ » Rl R4 FFa 234 2 % 1,107,094
£’£Biﬁﬂk%iﬁéﬁhﬁ%«ééw”~$%#91Mﬁ4
T11p (L %83F) ~F &% pll14247 25p (L %8TF)
A R F P REENFE L BT
FRAE A Farz gt > GFAAMLZE
TR FEGEAAAZEFIAE G ERZF- P M FARA
LE G RMLFE GRAY L - AR A FRL LA
'?]z B RARA TR LE T E o ”ﬁ‘?fﬁ-r.lgz?lz'f‘l\”ﬁ ?ﬁiﬁ— 2
€11 l’?‘#ﬂ BAarATER AR Z 2 E 0 mEREY @ ’ﬁszéﬁ—
TR BRI, - FE LB o %Eﬁj%ﬁﬁAﬂi
AWéf%d’bﬁifﬁx FRE - %’wéﬁﬁﬁﬁ
4’%ﬁ&$é%”m&n e HE Gt Ry e

2l 2 s
Fﬁg 14 I%JJ—W‘:A”

1
)

P
i
m



b

144%4“115 9‘,’{‘.&9114-&4 20P Az B2 F WP A
HFEFFE AL o ez g2 e i ;
WHRAERP o LB R S F R o i EF o
I~ REMPREERE G FR2EEAGT R & S F TR
FHERER BT T2 BERE LR :
CRRE A e N
Ay REEF BRI
KR A=l N
SRE i SR
P &= EN

M E
T
Y
‘7—.).
p
&
1
<4y
oy
:ﬁ_:
ST

-‘-.

A AR R AT
&rgf%.J B R B AR E 20 P AR D R o e
LR RA Y RY 0 - HBG L SRR R

v = E 2y 114 = 8 3 29 2

WA REAE1BEA 261 AL BgER TP PF LR 1 H
(3B " £35166,250~ 2 p 9 ~ 38 0 2 £38 (1T
¥ AT A )

Kot p 3 i3 IE p £ |EHRET

1 |113.4.25 | & #8d ~ (5 3

2 (113.4.28 |F L= 4% -3¢ 16,000~ | %39F




(\ER)

3 [113.5.2 e #hq #0752 a4 ~ | 9,300~ #%41F
LR R
4 [113.5.3 | @l E# -2 @ EY| 1,500~ | %43F
i~ %=z 29rR
5 |113.5.4 |22 HEANER (52| 12,800%| %45
%)
6 |113.5.8 |- wisEE T 4k 20,000~ | %47F
7 |113.5.9 | 3+ # 25,000~ | %49F
8 [113.5.17 |%# faw ~ £ B { | 13,500%| %£51F
¥
0 |113.5.28 [fs 48~ 4 | 3,900~| %53F
10 [113.6.18 |#%: ~ T frfen 400~ | ¥55F
11 [113.7.6 |4 ~ # -~ #6| 14,400=| %57F
W 95+ R
5
12 [113.8.15 [ 48w~ 4 | 3,900~| %597
13 [113.8.15 @&~ 254 1,350~ | #61F
14 [113.10.7 |5 465 3,500~ | %63F
15 [113.11.8 |# & 2 & « % g &| 2900~| %657
s HT% e
16 |113.11. 11 |# 72~ T fgrfen 400~ | $67TF
17 [113.11.21 |4 4=~ s a sl | 4,300~ %69F
18 |113.11.28 |+ ~ =318 %~ % 44| 19,000%| %7IE
W R R
=3+ 1166, 25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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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69號
原      告  林玫秀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高康寧  


被      告  黃志強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高康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志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前三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
六、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7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如以新臺幣1,107,09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志強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大吉公司）擔任司機，被告高康寧、黃志強則分別為大吉公司負責人、股東。大吉公司自民國113年2月至同年4月間，共積欠伊薪資新臺幣（下同）90,844元（＝2月薪資20,200元＋3月薪資49,644元＋4月薪資21,000元）。113年4月12日高康寧、黃志強與伊商議，由伊以108萬元向高康寧、黃志強購買賓士廠牌VITO汽車1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系爭車輛），並簽訂買賣合約書，約定將上開積欠薪資作為買賣價款一部，伊於113年4月12日先給付50萬元價金，且車輛過戶前高康寧、黃志強應清償系爭車輛積欠之高速公路通行費、稅金、罰單及貸款等費用（下稱系爭積欠費用），惟高康寧、黃志強迄未清償系爭積欠費用，導致車輛無法過戶至伊名下。伊與被告等人於113年4月25日另簽訂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除描述上開履約狀況，另約定：1.伊需再給付價金35萬元予被告等人。2.被告等人應將積欠費用繳清。3.被告等人仍需負責繳納系爭車輛113年4月15日之後貸款。4.伊總計給付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5.113年4月25日後，若被告等人未即時繳納系爭車輛之貸款，導致系爭車輛遭債權人強制執行，被告等人應無條件歸還伊所給付之940,844元（＝即已給付車款85萬元＋積欠薪資90,844元）、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詎被告等人並未按時繳納貸款，系爭車輛於113年12月2日遭債權人強制執行拖吊，爰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等人給付1,107,094元（＝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免給付義務等語。並聲明：㈠被告3人應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但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兼大吉公司法定代理人高康寧到庭陳稱：大宇公司是伊的，但車是黃志強賣給原告，伊對原告請求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黃志強曾到庭陳稱：伊對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及相關證據，均無意見等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買賣合約書、系爭切結書、系爭車輛遭債權人拖吊照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總表及各項單據（各項單據卷頁詳如附表所示）等件為證，經核相符，且為被告等人所不爭執（見卷第124、141-142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依系爭切結書最後一段約定：「自2024/4/25日以後，甲方（按即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若因為沒有即時繳納貸款而造成車輛被債權人和潤汽車收回，甲方應無異議歸還乙方（按即原告）所有已經支付的購車所有費用，並需歸還自2024/4/25日以後車輛使用期間的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見卷第22頁）。查系爭車輛既因被告未依約繳納貸款而遭債權人拖吊收回，依前開約定，被告自應返還原告購車款項940,844元，及自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詳如附表所示），合計1,107,094元，則原告請求被告3人各給付1,107,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日（見卷83頁）、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見卷87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另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查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均應依系爭切結書對原告負給付責任，係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偶然競合對原告負客觀上同一目的之給付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如其中之一人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日、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原告主張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共計166,250元之日期、項目及金額（以下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卷頁





		1

		113.4.25

		保養換機油、後鼓風機、後冷氣芯、煞車燈泡

		8,100元

		第37頁



		2

		113.4.28

		賓士三角架、李子串

		16,000元

		第39頁



		3

		113.5.2

		四輪更換OZ煞車碟盤、右後避震器饅頭

		9,300元

		第41頁



		4

		113.5.3

		修改副駕椅、正副駕腳踏墊、第三排腳踏墊

		7,500元

		第43頁



		5

		113.5.4

		全車隔熱紙重貼（含全擋）

		12,800元

		第45頁



		6

		113.5.8

		六輪輪圈烤電鍍漆

		20,000元

		第47頁



		7

		113.5.9

		更換卡鉗

		25,000元

		第49頁



		8

		113.5.17

		變速箱油、差速器油更換

		13,500元

		第51頁



		9

		113.5.28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3頁



		10

		113.6.18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55頁



		11

		113.7.6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柴油芯、95A大電瓶

		14,400元

		第57頁



		12

		113.8.15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9頁



		13

		113.8.15

		雨刷、冷氣管

		1,350元

		第61頁



		14

		113.10.7

		機油、機油芯

		3,500元

		第63頁



		15

		113.11.8

		前面煞車皮、前感應線、H7燈泡

		2,900元

		第65頁



		16

		113.11.11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67頁



		17

		113.11.21

		機油、機油芯、前雨刷

		4,300元

		第69頁



		18

		113.11.28

		右、左引擎腳、變速箱腳、避震器饅頭

		19,000元

		第71頁



		共計

		


		


		166,25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69號

原      告  林玫秀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高康寧  



被      告  黃志強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

    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高康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

    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志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

    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前三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就已給付

    部分，免其責任。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

六、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7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高康寧、黃志強

    如以新臺幣1,107,09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志強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下稱大吉公司）擔任司機，被告高康寧、黃志強則分別為大

    吉公司負責人、股東。大吉公司自民國113年2月至同年4月

    間，共積欠伊薪資新臺幣（下同）90,844元（＝2月薪資20,2

    00元＋3月薪資49,644元＋4月薪資21,000元）。113年4月12日

    高康寧、黃志強與伊商議，由伊以108萬元向高康寧、黃志

    強購買賓士廠牌VITO汽車1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

    稱系爭車輛），並簽訂買賣合約書，約定將上開積欠薪資作

    為買賣價款一部，伊於113年4月12日先給付50萬元價金，且

    車輛過戶前高康寧、黃志強應清償系爭車輛積欠之高速公路

    通行費、稅金、罰單及貸款等費用（下稱系爭積欠費用），

    惟高康寧、黃志強迄未清償系爭積欠費用，導致車輛無法過

    戶至伊名下。伊與被告等人於113年4月25日另簽訂切結書（

    下稱系爭切結書），除描述上開履約狀況，另約定：1.伊需

    再給付價金35萬元予被告等人。2.被告等人應將積欠費用繳

    清。3.被告等人仍需負責繳納系爭車輛113年4月15日之後貸

    款。4.伊總計給付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5.113年4

    月25日後，若被告等人未即時繳納系爭車輛之貸款，導致系

    爭車輛遭債權人強制執行，被告等人應無條件歸還伊所給付

    之940,844元（＝即已給付車款85萬元＋積欠薪資90,844元）

    、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

    理費用。詎被告等人並未按時繳納貸款，系爭車輛於113年1

    2月2日遭債權人強制執行拖吊，爰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等

    人給付1,107,094元（＝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113年4

    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

    ，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免給付義務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3人應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但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

    責任。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兼大吉公司法定代理人高康寧到庭陳稱：大宇公司是伊

    的，但車是黃志強賣給原告，伊對原告請求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黃志強曾到庭陳稱：伊對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及相關證

    據，均無意見等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買賣合約書、系爭

    切結書、系爭車輛遭債權人拖吊照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

    25日後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總表及各項單據（各項單

    據卷頁詳如附表所示）等件為證，經核相符，且為被告等人

    所不爭執（見卷第124、141-142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依系爭切結書最後一段約定：「自2024/4/25日以後，甲

    方（按即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若因為沒有即時繳納

    貸款而造成車輛被債權人和潤汽車收回，甲方應無異議歸還

    乙方（按即原告）所有已經支付的購車所有費用，並需歸還

    自2024/4/25日以後車輛使用期間的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

    用」（見卷第22頁）。查系爭車輛既因被告未依約繳納貸款

    而遭債權人拖吊收回，依前開約定，被告自應返還原告購車

    款項940,844元，及自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

    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詳如附表所示），合

    計1,107,094元，則原告請求被告3人各給付1,107,09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

    日（見卷83頁）、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見卷87頁）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另按

    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

    ，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

    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

    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

    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

    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

    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

    ，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查被

    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均應依系爭切結書對原告負給

    付責任，係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偶然競合對原告負客觀上

    同一目的之給付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如其中之一人已

    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

    黃志強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

    14年4月11日、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

    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原告主張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共計166,250元之日期、項目及金額（以下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卷頁  1 113.4.25 保養換機油、後鼓風機、後冷氣芯、煞車燈泡 8,100元 第37頁 2 113.4.28 賓士三角架、李子串 16,000元 第39頁 3 113.5.2 四輪更換OZ煞車碟盤、右後避震器饅頭 9,300元 第41頁 4 113.5.3 修改副駕椅、正副駕腳踏墊、第三排腳踏墊 7,500元 第43頁 5 113.5.4 全車隔熱紙重貼（含全擋） 12,800元 第45頁 6 113.5.8 六輪輪圈烤電鍍漆 20,000元 第47頁 7 113.5.9 更換卡鉗 25,000元 第49頁 8 113.5.17 變速箱油、差速器油更換 13,500元 第51頁 9 113.5.28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3頁 10 113.6.18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55頁 11 113.7.6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柴油芯、95A大電瓶 14,400元 第57頁 12 113.8.15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9頁 13 113.8.15 雨刷、冷氣管 1,350元 第61頁 14 113.10.7 機油、機油芯 3,500元 第63頁 15 113.11.8 前面煞車皮、前感應線、H7燈泡 2,900元 第65頁 16 113.11.11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67頁 17 113.11.21 機油、機油芯、前雨刷 4,300元 第69頁 18 113.11.28 右、左引擎腳、變速箱腳、避震器饅頭 19,000元 第71頁 共計   166,25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69號
原      告  林玫秀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高康寧  


被      告  黃志強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高康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志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前三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
六、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7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如以新臺幣1,107,09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志強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大吉公司）擔任司機，被告高康寧、黃志強則分別為大吉公司負責人、股東。大吉公司自民國113年2月至同年4月間，共積欠伊薪資新臺幣（下同）90,844元（＝2月薪資20,200元＋3月薪資49,644元＋4月薪資21,000元）。113年4月12日高康寧、黃志強與伊商議，由伊以108萬元向高康寧、黃志強購買賓士廠牌VITO汽車1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系爭車輛），並簽訂買賣合約書，約定將上開積欠薪資作為買賣價款一部，伊於113年4月12日先給付50萬元價金，且車輛過戶前高康寧、黃志強應清償系爭車輛積欠之高速公路通行費、稅金、罰單及貸款等費用（下稱系爭積欠費用），惟高康寧、黃志強迄未清償系爭積欠費用，導致車輛無法過戶至伊名下。伊與被告等人於113年4月25日另簽訂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除描述上開履約狀況，另約定：1.伊需再給付價金35萬元予被告等人。2.被告等人應將積欠費用繳清。3.被告等人仍需負責繳納系爭車輛113年4月15日之後貸款。4.伊總計給付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5.113年4月25日後，若被告等人未即時繳納系爭車輛之貸款，導致系爭車輛遭債權人強制執行，被告等人應無條件歸還伊所給付之940,844元（＝即已給付車款85萬元＋積欠薪資90,844元）、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詎被告等人並未按時繳納貸款，系爭車輛於113年12月2日遭債權人強制執行拖吊，爰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等人給付1,107,094元（＝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免給付義務等語。並聲明：㈠被告3人應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但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兼大吉公司法定代理人高康寧到庭陳稱：大宇公司是伊的，但車是黃志強賣給原告，伊對原告請求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黃志強曾到庭陳稱：伊對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及相關證據，均無意見等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買賣合約書、系爭切結書、系爭車輛遭債權人拖吊照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總表及各項單據（各項單據卷頁詳如附表所示）等件為證，經核相符，且為被告等人所不爭執（見卷第124、141-142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依系爭切結書最後一段約定：「自2024/4/25日以後，甲方（按即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若因為沒有即時繳納貸款而造成車輛被債權人和潤汽車收回，甲方應無異議歸還乙方（按即原告）所有已經支付的購車所有費用，並需歸還自2024/4/25日以後車輛使用期間的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見卷第22頁）。查系爭車輛既因被告未依約繳納貸款而遭債權人拖吊收回，依前開約定，被告自應返還原告購車款項940,844元，及自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詳如附表所示），合計1,107,094元，則原告請求被告3人各給付1,107,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日（見卷83頁）、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見卷87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另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查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均應依系爭切結書對原告負給付責任，係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偶然競合對原告負客觀上同一目的之給付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如其中之一人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日、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原告主張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共計166,250元之日期、項目及金額（以下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卷頁





		1

		113.4.25

		保養換機油、後鼓風機、後冷氣芯、煞車燈泡

		8,100元

		第37頁



		2

		113.4.28

		賓士三角架、李子串

		16,000元

		第39頁



		3

		113.5.2

		四輪更換OZ煞車碟盤、右後避震器饅頭

		9,300元

		第41頁



		4

		113.5.3

		修改副駕椅、正副駕腳踏墊、第三排腳踏墊

		7,500元

		第43頁



		5

		113.5.4

		全車隔熱紙重貼（含全擋）

		12,800元

		第45頁



		6

		113.5.8

		六輪輪圈烤電鍍漆

		20,000元

		第47頁



		7

		113.5.9

		更換卡鉗

		25,000元

		第49頁



		8

		113.5.17

		變速箱油、差速器油更換

		13,500元

		第51頁



		9

		113.5.28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3頁



		10

		113.6.18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55頁



		11

		113.7.6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柴油芯、95A大電瓶

		14,400元

		第57頁



		12

		113.8.15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9頁



		13

		113.8.15

		雨刷、冷氣管

		1,350元

		第61頁



		14

		113.10.7

		機油、機油芯

		3,500元

		第63頁



		15

		113.11.8

		前面煞車皮、前感應線、H7燈泡

		2,900元

		第65頁



		16

		113.11.11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67頁



		17

		113.11.21

		機油、機油芯、前雨刷

		4,300元

		第69頁



		18

		113.11.28

		右、左引擎腳、變速箱腳、避震器饅頭

		19,000元

		第71頁



		共計

		


		


		166,25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69號

原      告  林玫秀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高康寧  



被      告  黃志強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高康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黃志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07,094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前三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

六、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7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如以新臺幣1,107,09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志強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原受僱於被告大吉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大吉公司）擔任司機，被告高康寧、黃志強則分別為大吉公司負責人、股東。大吉公司自民國113年2月至同年4月間，共積欠伊薪資新臺幣（下同）90,844元（＝2月薪資20,200元＋3月薪資49,644元＋4月薪資21,000元）。113年4月12日高康寧、黃志強與伊商議，由伊以108萬元向高康寧、黃志強購買賓士廠牌VITO汽車1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系爭車輛），並簽訂買賣合約書，約定將上開積欠薪資作為買賣價款一部，伊於113年4月12日先給付50萬元價金，且車輛過戶前高康寧、黃志強應清償系爭車輛積欠之高速公路通行費、稅金、罰單及貸款等費用（下稱系爭積欠費用），惟高康寧、黃志強迄未清償系爭積欠費用，導致車輛無法過戶至伊名下。伊與被告等人於113年4月25日另簽訂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除描述上開履約狀況，另約定：1.伊需再給付價金35萬元予被告等人。2.被告等人應將積欠費用繳清。3.被告等人仍需負責繳納系爭車輛113年4月15日之後貸款。4.伊總計給付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5.113年4月25日後，若被告等人未即時繳納系爭車輛之貸款，導致系爭車輛遭債權人強制執行，被告等人應無條件歸還伊所給付之940,844元（＝即已給付車款85萬元＋積欠薪資90,844元）、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詎被告等人並未按時繳納貸款，系爭車輛於113年12月2日遭債權人強制執行拖吊，爰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等人給付1,107,094元（＝系爭車輛買賣價款940,844元＋113年4月25日後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免給付義務等語。並聲明：㈠被告3人應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但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兼大吉公司法定代理人高康寧到庭陳稱：大宇公司是伊的，但車是黃志強賣給原告，伊對原告請求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黃志強曾到庭陳稱：伊對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及相關證據，均無意見等語。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買賣合約書、系爭切結書、系爭車輛遭債權人拖吊照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25日後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總表及各項單據（各項單據卷頁詳如附表所示）等件為證，經核相符，且為被告等人所不爭執（見卷第124、141-142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依系爭切結書最後一段約定：「自2024/4/25日以後，甲方（按即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若因為沒有即時繳納貸款而造成車輛被債權人和潤汽車收回，甲方應無異議歸還乙方（按即原告）所有已經支付的購車所有費用，並需歸還自2024/4/25日以後車輛使用期間的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見卷第22頁）。查系爭車輛既因被告未依約繳納貸款而遭債權人拖吊收回，依前開約定，被告自應返還原告購車款項940,844元，及自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166,250元（詳如附表所示），合計1,107,094元，則原告請求被告3人各給付1,107,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日（見卷83頁）、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見卷87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另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查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均應依系爭切結書對原告負給付責任，係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偶然競合對原告負客觀上同一目的之給付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如其中之一人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黃志強各給付原告1,107,094元，被告大吉公司、高康寧自114年4月11日、黃志強自114年4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原告主張113年4月25日後系爭車輛使用期間之零件、耗材更換修理費用共計166,250元之日期、項目及金額（以下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卷頁  1 113.4.25 保養換機油、後鼓風機、後冷氣芯、煞車燈泡 8,100元 第37頁 2 113.4.28 賓士三角架、李子串 16,000元 第39頁 3 113.5.2 四輪更換OZ煞車碟盤、右後避震器饅頭 9,300元 第41頁 4 113.5.3 修改副駕椅、正副駕腳踏墊、第三排腳踏墊 7,500元 第43頁 5 113.5.4 全車隔熱紙重貼（含全擋） 12,800元 第45頁 6 113.5.8 六輪輪圈烤電鍍漆 20,000元 第47頁 7 113.5.9 更換卡鉗 25,000元 第49頁 8 113.5.17 變速箱油、差速器油更換 13,500元 第51頁 9 113.5.28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3頁 10 113.6.18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55頁 11 113.7.6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柴油芯、95A大電瓶 14,400元 第57頁 12 113.8.15 機油、機油芯、機油精 3,900元 第59頁 13 113.8.15 雨刷、冷氣管 1,350元 第61頁 14 113.10.7 機油、機油芯 3,500元 第63頁 15 113.11.8 前面煞車皮、前感應線、H7燈泡 2,900元 第65頁 16 113.11.11 調胎、平衡校正 400元 第67頁 17 113.11.21 機油、機油芯、前雨刷 4,300元 第69頁 18 113.11.28 右、左引擎腳、變速箱腳、避震器饅頭 19,000元 第71頁 共計   166,250元  

　　　　　　　　　　　

　



